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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下，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面临新挑战
近期， 一位名叫 “提子” 的美食网红博主拍摄水煮、 烧烤鲨鱼视频的事件引发热议。 有科普博主反映， 这条

鲨鱼是国际濒危野生动物噬人鲨 （又称大白鲨），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7 月 31 日， 四川省南充市警方表示，

经鉴定， “提子” 视频中的鲨鱼的确是噬人鲨。 8 月 1 日，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回应， 噬人鲨来源于福建沿海地

区， 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我们正在联系相关司法检测部门， 检测该条噬人鲨到底是幼体还是成体， 以便评

定其价值。”

这一案例使网络野生动物保护这一话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如今，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网络正成为野生

动物保护的另一个战场。 危害野生动物的视频为何能够公然在网络上传播？ 监管部门、 平台等分别应采取哪些措

施， 守住网络这一野生动物保护的新战场？

食用濒危动物的网红， “提子”

并非个例。

去年， 海南省潭门海岸派出所接

到线索举报， 一名微博名称为“阿壮

锅本人” 的博主录制了烹饪食用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法螺的视频。 经查， 吴

某清在琼海市潭门镇一渔业有限公

司， 以 70元价格购买了一只约 15 厘

米长的法螺， 赠送给该博主邹某壮。

邹某壮将法螺放入盘中烹饪食用， 并

将过程录制视频， 发布在网络社交平

台上。

除了食用保护动物， 动物直播、

非法抓捕等也是伤害野生动物的行

为。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新闻超链接》 报道， 最近， 网络上

出现数个带猴子直播卖货的饲养员主

播， 这些猴子身着奇装异服， 上下乱

窜， 经常直播到深夜， 让人直呼有虐

待动物之嫌。 而名为“翠花酒菜” 的

主播组合， 则直播捕猎“国家三有保

护动物” 野生竹鼠的全过程。 他们还

在捕捉后， 用树枝激怒捕获的 2 只竹

鼠， 引诱二者互相搏斗， 导致其中一

只被咬得血迹斑斑……

“上述种种行为显然是不文明

的， 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的尊重

自然、 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格格不

入， 也有悖公序良俗。” 北京林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噬人鲨已被列入 《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Ⅱ，

也被我国渔业管理部门核准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未得到许可的利用行为

都是违法行为。 “提子” 的行为， 违

反了 《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十一条

“禁止猎捕、 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第三十条“禁止生产、 经营

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制作的食品” 等， 以及 《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 第十二条“禁止捕捉、 杀害

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等规

定。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禹也

表示， 该网红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收

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她可能

面临至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对于利用猴子直播等行为， 广东省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慧建说， 所

有种类的猴子都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人

工养殖猴子需要办理 《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许可证》 等。

如果个人或单位没有办理相关证

明， 人工养殖猴子就属于违法行为。 即

使养殖者有相关证明， 从野生动物保护

角度来说， 利用猴子来直播带货， 既违

反了动物天性， 也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

护。

危害野生动物的视频现身网络

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 滥食等行

为， 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巨大威胁。

为何非法交易、 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

屡禁不止？

谢屹表示， 网红们涉及野生动物

的不文明行为以及违法行为， 折射了

互联网经济， 特别是自媒体经济快速

发展下，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面临的一

个新挑战。

“就网红而言， 可能存在两种情

况， 一是不知道其行为违法， 无意而

为之， 也就是不知法而违法； 二是知

道其行为违法， 有意而为之， 也就是

知法仍违法。” 谢屹认为， 对前者而

言， 需要加强对网红以及粉丝们的普

法教育； 对后者而言， 则需加大执法

的打击力度。

“无论是哪种情况下的违法， 网

红们和粉丝们的行为都是不文明的。

这也表明在全面提升公众生态文明素

养的过程中， 应将提升网民的相关素

养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谢屹强调。

网络领域已经成为野生动物保护

的一个新战场。 为了加强打击防范网

络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滥食等行为，

2017 年， 我国首个打击网络野生动

物非法贸易互联网企业联盟成立。

2021 年， 该联盟已从其平台上删除

或屏蔽了共计 1160 多万条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信息； 2020 年， 中国互联

网协会正式发布 《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

植物交易控制要求》 团体标准， 为我国

互联网企业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植物交

易提供了执行标准和参考规范。

通过成立联盟、 制定发布团体标

准、 删除违规广告宣传等， 我国互联网

企业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谢屹说， 但由于监管对

象多、 监管时间长、 监管任务重等原

因， 互联网成为了“监管不易之地”，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十分必要。 如今， 网

红向粉丝播放虐待野生动物等不文明或

违法视频的行为， 是随着自媒体的快速

发展， 围绕互联网行业自律应给予关注

的一个新命题。

网络已成野生动物保护新战场

多方合作建立长效保护机制
为了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很

多国家都加强了在野生动物保护、 动

植物检疫防疫等方面的立法。 在我国

现行法律体系中， 直接涉及野生动物

的法律主要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 渔

业法、 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等。 同时， 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关

联的还有环境保护法。

谢屹说， 与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

相比， 网络领域野生动物保护更具有

特殊性。 比如上述的野生动物虐待事

件传播快、 影响面广、 查处的时滞性

强。 加强管理部门、 互联网行业的合

作很有必要， 管理部门应促进相关制

度的完善， 互联网企业须切实履行好

自律义务。

“比如针对上述涉及非法食用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 应将相

关网红列入黑名单， 还可组织一批因

此类事件受到处罚但已改正的网红，

开展现身说法， 增强网红和粉丝们

的法治意识。” 谢屹强调， 没有粉

丝， 就没有网红。 还应从粉丝下手，

政府和社会形成合力， 共同关注和

提升广大网民的生态文明素养、 公益

心和公德心。 对于屡次涉及网络野生

动物违法违规事件的粉丝， 也应给予

警示。

每个网红滥食案例的背后， 基

本都存在着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

谢屹说，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 互联网平台上的野生动物

保护问题应得到更高的关注， 需加

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问题的力

度。

“还要加强涉野生动物案件的行

刑衔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规

划办公室主任路磊研究员说， 要利用各

地区已有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两

法衔接” 平台， 完善涉野生动物保护案

件行刑衔接工作机制； 加强检察机关与

行政执法部门的协同联动， 包括市场监

管部门、 林业部门、 环保部门等行政主

管部门， 以及与野生动物交易密切相关

的邮政管理部门、 网络平台监管部门

等， 开展定期互动。

国家林草局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

自明也表示， 为实现治理网络野生动植

物非法交易的综合长效机制， 主管政府

部门需从立法立规、 执法监管、 部门协

调等多个层面完善管控机制。 正在修订

中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进一步明确

网络平台的责任。

（来源： 科技日报）

网红烧烤大白鲨背后：

多少电商平台在违规卖“野味”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近日， “网红直播烧烤大白鲨” 持续引

发热议， 有消息称该大白鲨是网购而来。 记者注意到， 虽然在电

商平台搜索不到“大白鲨”， 但不少电商平台涉嫌违规卖“野

味”， 活体娃娃鱼、 鳄鱼等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眼镜蛇。

多个电商平台卖“野味”

直播中， 对于大白鲨的来源， 网红自称“从合法渠道购买”，

标注“人工养殖”。 不过记者注意到， 大白鲨未在 《人工繁育国

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内， 所以不存在食用人工繁育大

白鲨的可能。

根据新调整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噬人鲨 (又

称大白鲨) 在名录内， 属于二级保护动物。 所以大白鲨从何而来

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于网传鲨鱼从京东购买， 京东方面回应， 所涉网红“提

子” 购买的大白鲨在京东没有销售。 经与多个相关执法部门查

询， 该大白鲨为其他网购平台购买售卖。 另外， 南充市农业农村

局也发布声明称， “网红‘提子’ 从京东购买大白鲨” 的表述与

案件事实不符， 有关结果以公安部门调查为准。

具体是哪一家网店在卖大白鲨还不得而知， 不过记者调查发

现， 目前电商平台上的不少商家卖活体动物或“野味” 成风， 娃

娃鱼、 乌龟、 鳄鱼、 甚至还有眼镜蛇。

例如， 记者注意到， 一些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商家宣称有“豹

猫” 出售， 而豹猫在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内， 属于二

级保护动物。 还有个别商家在售卖眼镜蛇， 根据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 显示， 眼镜蛇科的多个种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根据商家展示的图片或描述， 普通消费者难以判断电商平台

售卖的眼镜蛇是否属于上述保护动物。

即便是现在已经列入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的梅花鹿，

野外种群依然在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属于一级保护

动物。 但目前很多在售梅花鹿肉网店并没有标注售卖的梅花鹿

(肉) 是人工养殖还是来自野外种群。 类似的还有娃娃鱼、 乌龟

等。 野外种群的娃娃鱼、 乌龟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有分析指出， 这些电商平台的所售的活体到底是人工养殖还

是野生的， 真假难辨。 不排除有人打着“人工养殖” 的名义在盗

猎后非法售卖。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对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 可以凭人工繁育许可证， 按照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验的年度生产数量直接取得专用标识，

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 保证可追溯。 可目前很多商家在出售页

面并没有“亮证”。

律师：野生动物犯罪是买卖同罪

针对电商平台售卖国家保护动物， 无讼合作律师、 北京朗空

律师事务所律师冷冬接受采访时称， 在我国， 野生动物犯罪是买

卖同罪， 根据售卖的动物种类、 情节不同， 构成不同罪名， 对应

不同的刑罚。

冷冬称， 售卖国家保护动物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除此之外， 还涉嫌触犯非法出售陆

生野生动物罪， 即该条第三款规定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

规， 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 收购、 运输、 出售第一款规定以

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情节严重的， 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买方， 冷冬表示， 网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属于购买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 涉嫌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罪，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具体情节应结合

涉案野生动物价值鉴定结果及其他犯罪情节共同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 冷冬表示， 虽有法规规定禁止食用野生动

物， 但法律重点打击的是非法猎捕、 杀害、 收购、 运输、 出售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没有对单纯参与食用行为规定具体处

罚， 没有将“食用野生动物” 行为纳入犯罪及追诉范围。 单纯参

与食用野生动物行为不具备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 因此是不涉及

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刑事犯罪。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此亦无相关规

定，因此单纯参与食用野生动物也不涉及行政处罚。 ”冷冬表示，

“虽然单纯参与食用野生动物不构成刑事犯罪亦不涉及行政处罚，

但是这种行为是不能提倡的，应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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